
新环审〔2018〕3号

关于云南省新平县阿一糯铁矿勘探建设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新平浩盛矿业发展有限公司:
你公司委托昆明阳光恒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云南省

新平县阿一糯铁矿勘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下简称《报

告表》）项目报批申请等收悉，经我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

查委员会审查，意见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结论、技术评审意见，原则同意你公司

云南省新平县阿一糯铁矿勘探建设项目按 《报告表》中所述的地

点、范围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勘查。报批《报告表》经

批复后作为该项目日常运行管理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据。

二、云南省新平县阿一糯铁矿勘探建设项目位于新平县老厂

乡，最初探矿权由红塔区金石矿业经营部于 2003 年 4 月 9 日取得

（探矿证号：5300000310275，勘查面积 3.52km2），后探矿权经

多次变更，目前由新平浩盛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，探矿证号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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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 T53120080602010268，有效期为 2016 年 4 月 28 日至 2018
年 4月 28日，勘查面积为 2.62km2，勘查阶段为勘探，勘查单位

为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，目前处于前期数据整理阶段。项目建

设内容及规模:项目勘查面积为 2.62km2，探矿期间工作主要内容

包括测量、地质填图、槽探、坑探、采样与测试及地质编录等；

探矿方式为槽探、钻探和坑探；探矿期间共完成槽探 45 条共

4378m3，钻探工程 12个共 9137.21m，坑探工程 6个共 9163.3m。

项目总投资 125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为 16万元，占项目总投

资的 1.3%。。

三、要求你公司在项目勘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

的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，全面落实环保对策措施：

1.项目必须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

防治对策措施，项目建设和运行不得降低区域环境功能，环境质

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按《报告表》中所列的标准执行。

2.必须严格按照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勘查方案，严格控制勘

查范围，规范勘查，不得以探代采及乱开乱挖；对可能影响的具

有保护价值的动、植物资源，应逐一进行清查登记、标记、编号、

拍照、建档，并采取就地、就近保护措施。

3.在勘查过程中必须确保探矿区内的村庄、耕地、饮用水源不

受影响，避免因勘查而造成区域性的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；勘查

产生的废土弃渣须规范堆存，严防水土流失及地质灾害的发生。

4.勘查期间产生的探矿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用

水和废石场洒水降尘；生活废水经隔油池、化粪池处理后作为生

活区绿化用水及附近农田施肥，全部利用不外排；生活垃圾集中

收集后清运至老厂乡规划与环保中心指定的垃圾收集点统一处

置，不得遗留在作业区，禁止乱倒乱扔；旱厕污泥定期清掏作为

农家肥施用于周边旱地；危险废物（废机油、废黄油）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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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危险废物相关规定处理。

5.勘查期间必须采取防尘和降噪措施，积极防治无组织粉尘及

噪声污染，确保无组织粉尘和噪声达标排放。

6.按“以新带老”的原则做好探槽废弃土回填工作和破碎站旁

零散堆土处置工作，及生态恢复治理工作。

7.勘查结束后必须对探坑、探槽、弃渣场等裸露地表进行植被

恢复，消除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。

四、项目实施中如发生重大变更，以及环境保护措施与批复

方案发生变化须按有关规定重新报我局审批环评文件。

五、按照实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责任制的要求，你公司作为

项目的责任单位，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度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要求，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、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、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

信息。

六、项目竣工后须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要求

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

告。

新平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监督检查，并提

交“三同时”监察报告。

新平县环境保护局

2018年 3月 13日

抄送：县国土局、县林业局、老厂乡人民政府、县环境监察大队、县环

境监测站。

新平县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8年 3月 13日印发


